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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屆「核能四廠安全監督委員會」第 1次會議紀錄 
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97 年 8月 29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時 30分 

二、地點：原能會二樓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黃副主任委員慶東 

四、出席委員（敬稱略）： 

陳慧慈、黃雪玲、鄭家齊、陳永聰、蔡玲儀、吳憲良、黃德清、

鄭昭雄、謝忠賢、顏璧梅 

五、列席人員（敬稱略）： 

原能會：陳宜彬、徐明德、牛效中、趙衛武、石門環、洪子傑、

張國榮、唐大維、宋清泉、史美嘉、林繼統、李綺思 

台電公司：姚俊全、葉英川、李榮曜、王瀛實、鍾景祺、楊光榮、

吳耀文、林清榮、江文華 

六、紀錄：李綺思 

七、主席致詞：略 

八、核能四廠安全監督委員會監督作業說明：略 

九、選舉副召集人：經與會委員提議且無異議通過由陳慧慈委員擔任

副召集人。 

十、專題報告及討論 

（一）核能四廠建廠安全管制概況與原能會未來兩年管制作業說

明（原能會） 

1.鄭委員昭雄： 

由簡報中可知，終期安全分析報告審查第一階段審查意

見，迄今仍有 13項細項未答覆，是否係因牽涉嚴重安全問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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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能會應繼續追蹤。 

原能會答覆： 

所未答覆者，台電公司表示主要是仍待原廠商提供

進一步資料。另對終期安全分析報告所有審查意見、要

求等，本會均會持續追蹤，直至獲得澄清、答覆，方會

予以結案。 

台電公司答覆： 

有關本公司終期安全分析報告審查意見尚未答覆

部分，主要係待廠家進一步提供詳細計算書等資料，而

非是因任何安全上的問題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所有終期安全分析報告審查意見，請原能會持續追

蹤辦理。 

2.陳委員永聰： 

一號機反應爐水壓測試由原訂 97 年 3月 15日再延至 97

年 10月，其原因為何？依主要徑推估，此項工作將影響工進

約 6個月，98 年底發電目標可能受影響。 

台電公司答覆： 

水壓測試落後主要原因包括工程施作上之延遲及

水壓範圍之擴大等因素，目前最新之預計時程為 9月上

旬（在現場順利施工完成及所有先備條件齊備，並經原

能會同意的理想狀況下）。 

原能會答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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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核能四廠水壓測試與核能一、二、三廠及國外

的測試方式有明顯差異，因此於 97 年 6 月份水壓測試

前會議（該時間點台電公司水壓測試先備條件尚未齊

備），本會提出許多問題請台電公司澄清。本會雖然充分

了解台電公司主要的困擾在於與奇異公司的商務問題，

導致奇異公司並無全力支援該項測試，但此部分仍須台

電公司自行處理。 

據了解，目前水壓測試的狀況是大部分問題均已獲

得澄清，但對於爐內泵之沖淨水流，在廠家強烈建議下，

台電公司打算將其相關管路納入此次水壓測試範圍內

（原該段管路擬於第二階段水壓測試時方執行），故水壓

時程亦往後順延。 

3.陳委員永聰： 

經由一號機反應爐水壓測試歷程經驗，建議台電公司爾後

應提早向原能會報告各項重要測試規劃情形，及早溝通，避

免類似此試驗發生「範圍界定認知差異」，致執行進度一延再

延情況。而此溝通、報告之辦理情形，建議於本委員會提報。 

主席裁示： 

為國家經濟發展，各單位一定要在安全的基礎上，

儘速如期如質完成核能四廠此一國家重大建設。 

（二）核能四廠建廠工程現況及未來兩年工程作業說明（台電公

司） 

1.陳委員慧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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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施工進度目前落後將近 2％，要如何進行相關作業以追

上落後的進度？ 

（2）未來可否將每一次台電公司必須提出的報告之審查結

論，在本委員會中做簡要說明。 

（3）可否在未來各次會議中，就起動測試前的所有必須準備

的各項重要工作，提出目前的準備狀況（由各負責人報

告，內容為目的、執行方法、預期的困難及可能解決的

方法等）。 

（4）目前的重點都放在一號機，但對於二號機的進度及相關

管制措施，希望爾後能分開報告。 

（5）希望台電公司之各項回饋措施，能多與地方鄉親協調，

俾能真正使用至地方民眾所需之處。 

台電公司答覆： 

目前表列之落後進度雖為 2％，但相較過去一年的

落後程度，在本公司同仁的努力下，已經將此落後差距

逐步減少，本公司仍將繼續努力，以能達到工程預計期

程。 

目前本公司的大部分資源都投入一號機之興建，但

對於二號機之興建本公司亦未掉以輕心，會將一號機之

經驗回饋至二號機之興建，對提升二號機之興建品質及

工進大有助益。 

核能四廠之興建與日本進步型沸水式反應器有很

大之差異，因此很多一號機興建時所遭遇之問題，在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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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均未曾遭遇，故無法及時以目前日本電廠為借鏡，因

此仍須仰賴原設計單位奇異公司，但以目前奇異公司的

能力，很多困難點仍會層轉至日本，因此本公司在興建

過程中均會多偏重日本的經驗。另本公司依規定核撥睦

鄰經費時，會多與地方溝通。 

2.鄭委員昭雄 

（1）對新調整增加之電費，請由台電公司自行吸收。 

（2）對於每年支給鄉公所之協助金，請台電公司按每年物價

指數調整增加。 

（3）請台電公司核能四廠在規劃興建污水下水道及污水處理

廠時，將核能四廠附近貢寮、澳底、龍門、福隆等地區

一併規劃整體興建，經費全部由台電公司負擔。 

（4）請加強核能四廠周邊及台二線濱海公路兩旁綠美化工

作。 

3.謝委員忠賢 

希望台電公司在簡報時能將回饋金發放之比例細分列

出，以使地方民眾更能了解回饋經費的應用情形。另台電公

司在設立輸配線電塔、電纜時，一定要多與地方民眾溝通，

因為未來一定會有許多電塔、電纜架設、通過雙溪鄉。 

4.吳委員憲良 

（1）台電公司連核能四廠外圍道路之修護都無法做好，因此

本人對趕工中的核能四廠興建品質實在沒有信心。 

（2）地方對電協會之補助仍不甚滿意，希望台電公司能多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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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溝通以了解地方所需。 

（3）鑒於台電公司之協助一直無法滿足地方的需求，貢寮鄉

正考慮對於原租借台電公司之鄉有土地與台電公司解

約。 

5.顏委員璧梅 

（1）核能四廠興建工程進度的落後，由簡報中可知主因係與

奇異公司商務上的爭議所造成，在此狀況下，台電公司

如何獲得必須的資訊，而不會因與奇異公司有所爭議而

造成工程延宕。 

（2）若地方民眾對台電公司信心不足，即使再多經費補助也

無法滿足地方之需求，建議台電公司考量如何將有限的

經費，補助在能協助建立地方永續繁榮的事務上（例如：

整體規劃地方繁榮計畫等），如此才能真正達到回饋、補

助地方的目的。 

台電公司答覆： 

本公司目前與奇異公司之關係仍存在，惟其在執行

部份工作之價格上與本公司仍有爭議，惟為避免延宕工

程，本公司亦同時與日本東芝公司洽商以解決問題，期

透過雙重管道之進行，加速工進。目前地方回饋之計算

基礎是建廠總工程經費之 1％，而運轉後則是以其運轉

發電總額之 1％計算。 

主席裁示： 

建議台電公司對於有限之回饋資源，充分與地方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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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溝通應用之方向、項目，以使核能四廠與地方共創雙

贏。 

6.蔡委員玲儀 

核能四廠資訊公開、透明化之監督與查核，屬本委員會任

務之一，隨著工程進展，各界對於核能四廠安全相關事宜將

更為關注，台電公司對於資訊公開作法為何？建議於爾後之

會議報告說明。 

7.黃委員雪玲 

（1）本次簡報偏重於進度及與民眾溝通事務，希望下次簡報

能多提供一些與安全相關之議題。 

（2）台電公司應思考為何居民排斥核能電廠，應考量加強民

眾之核能安全教育，使民眾建立核能安全信心。 

8.黃委員德清 

核能四廠之興建已逐步進入機、儀的安裝階段，請台電公

司加強施工人員之安全防護教育，並建立適當安全防護計

畫，以維施工人員之安全。 

9.鄭委員家齊 

（1）一號機反應爐水壓測試的延遲會不會影響到緊急爐心注

水試驗的進度？ 

（2）人工做的沙灘是否評估過沙流失的可能性，以及沙灘造

出後遊客遊玩的安全性？ 

台電公司答覆： 

有關各個測試彼此間關係及可能遭遇等問題，本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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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將於下次會議中提出說明。 

有關沙灘之問題，本公司係配合東北角風景區之養

灘計畫執行，此乃因應之前認為沙灘流失係肇因於核能

四廠重件碼頭的興建，雖然之後證實並非如此，然本公

司仍持續協助此計畫之執行。另所補之沙，其來源亦係

由本地開挖所得，因此應對環境無太大影響。 

10.陳委員慧慈 

（1）有關回饋鄉里問題，請台電公司多與地方溝通，建議以

地方未來之發展願景及核能四廠共榮之目標考量，整體

規劃，如此方能將有效資源作最佳之投資，真正為地方

未來之發展盡一份社會企業家的責任。 

（2）台電公司目前興建時所遭遇之問題，應徹底思考如何解

決，若能順利解決問題並獲得相關核心關鍵技術，即使

必須花費較多經費，就長遠來看似仍對台電公司有所助

益。 

十一、結論 

（一）請台電公司於下次會議中，提報起動測試前所有必須準備的

各項重要工作目前準備狀況（包括目的、執行方法、預期的

困難及可能解決的方法等）。 

（二）有關核能四廠管制及興建之資訊公開、透明化執行狀況，請

原能會及台電公司於下次會議中提出說明。 

（三）本委員會除將持續著重安全議題之監督外，亦請台電公司對

委員所提與地方相關之各項議題（回饋金分配、安全教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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綠美化、永續發展等）加強溝通，協助辦理，以使核能四廠

與地方均能共榮發展。 

十二、散會 


